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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視導與學校的效能其實一直存在著一種依存關係，所謂的教育績效；這

種結果若表現超越預期目標，則具有高績效表現（吳清山、林天祐，2006）。邱

錦昌（2001）認為，教育視導的工作乃是針對與增進教師教學和學校整體辦學成

效有關的工作，提供積極支援性的服務。呂木琳（2002）認為，教育視導是領導

者透過有效管理、發展課程和改變教師教學行為，以確保達成學校教育學生的目

的。也就是領導相關人員，一同努力達成教育目標。綜上，可知督學在教育現場

的職責多麼重要！ 

筆者擔任教育行政工作二十年，歷任科員、督學、主任及科長，期間督學經

驗將近八年，發現原來督學的工作除了前列學者們所列的工作內容，舉凡學校視

導、調查校安事件、評鑑訪視、校園危機處理等，均屬督學的職務範疇。 

綜觀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直轄市督學與地方政府督學的職責、工作項

目與範圍均相仿，但卻同工不同酬；本文以宜蘭、花蓮、臺東三縣及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直轄市）為例，期望藉由探討直轄市政府督學與地方政府督學在實務工

作的質量，剖析地方政府督學職務列等調整至與直轄市政府的督學相同，為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之必要，以提升地方政府督學的士氣及增強服務熱忱。原因詳如

後述。 

二、督學的職責與業務 

現今的教育現場氛圍、工作項目、學生樣態及親師生關係等，均與二、三十

年前大不相同。以前學校知道督學要來時，趕緊藏起參考書、整理環境，將督學

視為長官、視為縣長和教育局（處）長的分身；但現在督學除了是縣長與教育局

（處）長的分身之外，更擔任學校與行政機關間的橋樑，亦是訊息的傳遞者、政

策的宣導者及問題的解決者。蔡明學（2016）指出，視導人員有好的教學視導能

力，學校則呈現好的視導績效。其深切建議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應加強視導人員在

教學的工作知能，除提升視導品質，亦提升學校品質。督學的職責已非單單只是

身分的代表，更重要的是，督學必須在教育和行政方面具備更多專業，方能提供

學校更多協助，成就更友善的校園環境，其專業與職責相對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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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s 和 Bondi（1991）提出教育視導有六大項重點，分別是行政視導、課

程視導、教學視導、人際關係視導、管理視導、領導視導。這說明了督學在地方

教育視導工作中肩負的重責大任。蔡明學（2011）以教育視導人員行為為目標觀

點，作為視導人員專業能力指標建構為依據，認為其能力中主要內涵有三項：(1)
教育專業力；(2)行政管理力；(3)環境互動力。可知督學是一種非常著重專業的

工作。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育視導實施要點」，教育視導為督學之主要

工作，包括行政視導與教學視導，行政視導偏向教育政策的貫徹與督導、學校行

政業務的溝通與協調。教學視導則著重在課程發展，教學改進及教師進修等（張

清濱，2008）。如何扮演好督學的角色，將督學的工作做好，確實是一門不容易

的學問。督學擔任教育視導的任務，除了前述業務外，更必須了解教育局（處）

內的業務，並在學校需要時提供相關資訊與建議，協助學校改進教學，更藉重視

導的技巧提高教育品質的一種行政行為。 

李雯琪（2016）的研究指出，彙整各縣市督學工作職掌後，將工作職掌分為

6 大範疇，分別為行政視導、教學視導、校園偶發事件處理、資源整合、行政管

理、研究與發展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的視導事項如下：(1)教育法令推行

事項；(2)教育政策執行事項；(3)學校校務興革事項；(4)學校行政事項。(5)學校

教學事項；(6)家長會組成及運作事項；(7)私立學校董事會組成及運作事項；(8)
社會教育事項；(9)教育經費運用事項；(10)教育工作人員考核事項；(11)特殊事

件視導事項；(12)其他事項（摘錄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2020）。 

本文以宜蘭、花蓮及臺東三縣為例，督學視導事項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視導

要點規定之工作項目相仿。歸納地方政府督學的視導工作如下：(1)協助推展教

育政策及法令宣導；(2)調查投（控）訴案；(3)協助業務科執行各項訪視及評鑑

作業；(4)協助學校解決各項疑難問題；(5)出（列）席學校各項會議及活動；(6)
撰寫視導報告；(7)處理偶發事件；(8)視導學校有關學校行政事務；(9)提供教學

意見；(10)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綜上所述，無論是直轄市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督學，其專業及業務職掌實務上

是相仿的；長久以來地方政府督學擔負著與直轄市政府督學相仿的工作內容，也

默默承擔著繁重的工作量，但職等與直轄市政府的督學卻有高低之分；究其主因

係法令與制度的關係，那麼，調整地方政府督學職等為九職等，是可以從法令解

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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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法令調整地方政府督學的職等 

期盼調整地方政府督學職等的原因概述如下： 

(一) 業務量繁重且性質機動 

    由前述地方政府督學的職務和相關學者的論述可知，督學肩負推動教育政策

和行政、協助各業務科執行業務、處理學校各種校安事件、提供學校各項諮詢意

見、辦理專案及假日常須參加各項活動等等工作！業務量繁重且性質上來說是屬

於機動性的。 

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宜蘭、花蓮及臺東為例，分別就交通及視導學校數量

及薪資結構來說明，將地方政府督學職務列等調整與直轄市政府督學相同，為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之必要： 

1. 編制、交通及視導學校數量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編制目前有主任 1 人、駐區督學 8 人，書記 1 人、

支援教師 1 人；另奉派支援副市長室督學 1 人，主秘室核稿督學 1 人，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督學 1 人，輔導團督學 1 人。共 15 位。視導督學每人視導校數依行政

區域不同，約在 35-45 校之間。 

臺北市交通便利，無論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使用個人車輛往返各校的距

離，便利性遠遠大於地方政府。且地方政府的督學室並無調用教師或行政人員協

助行政事務。 

宜蘭縣編制 2 位督學，全縣公私立國中小校數計 103 校，國中 27 校，國小

76 校；2 位督學之視導學校各為 52 校；花蓮縣南北狹長約 137.5 公里，東西寬

約 43 公里，來回需耗時四個多小時；此距離已跨越數個縣市！平原僅為全面積

的 10%；13 鄉鎮中有 3 個山地鄉，部分學校火車及公車均無停靠，所以督學到

校視導的路程時間就是一大考驗！花蓮縣目前編制 3 位督學，公私立國中校數

26 校，國小 105 校，共計 131 校；每位督學的視導區包括北、中、南區，約 43
校；臺東縣編制 3 位督學，全縣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 111 校，國中 23 校，國小

88 校；3 位督學之視導學校各約 37 校（表 1）。 

以前述臚列督學的職責觀之，業務量真是繁重、龐雜又瑣碎！加上需常常奔

波於各校間，在交通上花費的時間真的不少，路途風險亦相對較高。臺東縣的轄

區更是分散，不但有海線、山線，更包含離島-綠島及蘭嶼！地方政府督學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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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量、擔負的責任與承受的壓力上，並不亞於直轄市政府督學，實有酌予調

整職務列等為八至九職等之必要，以激勵地方政府督學提高工作士氣，增強其工

作熱忱。 

實際上，各縣市的教育視導係以督學為主體，但督學除了必須執行本職業務

之外，尚必須協助各業務科執行各項業務的訪視和評鑑（包含繕打報告）、接聽

（辦）陳情投訴電話，撰寫視導紀錄、參加（含假日）學校各項慶典活動、控案

調查等，業務包羅萬象，機動性高；但目前各縣市政府（直轄市除外）的督學無

主管加給，亦無任何工作津貼；就因為督學係以公務人員進用，以職務列等敘薪；

若無調高職務列等，並無調薪機會。 

表 1 臺北市及花東三縣（宜蘭、花蓮和臺東）督學的視導區資料 
縣

市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額 視導區 全（市、縣）校數及每位督

學視導校數 

臺

北

市 
薦任 8-9 

8(視導

督學) 

1.共 12 區（含高中職、國

中、國小（含附幼）及幼

兒園）。 
2. 其中（中正區及萬華

區）、（中山區及大同

區）、（內湖區及南港

區）、（松山區及信義區）

分別由同一位督學視導。 

291 校（大安區 29 校、文山

區 38 校、士林區 35 校、北

投區 29 校、中正區及萬華

區共 40 校、中山區及大同

區共 45 校、內湖區及南港

區共 40 校、松山區及信義

區共 35 校。） 

宜

蘭 薦任 8 2 
以蘭陽溪區分為溪南及溪

北 2 區 
102 校；51 校。 

花

蓮 薦任 8 3 
全縣 13 鄉鎮(含 3 個山地

鄉)，每人約五個鄉鎮 
132 校；約 43 校。 

台

東 薦任 8 3 
因轄區特別，以路線來區

分：市區、海線、山線及大

武。另包含離島（綠島） 

111 校；約 37 校。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2. 薪資結構 

  據了解，督學的職務列等除了直轄市政府（6 都）為八等至九職等之外，其

餘各地方政府督學只單列八職等，與直轄市政府督學實質上明顯地同工不同酬。

又因為督學係以公務員身分進用，只能依據公務員的薪俸規定敘薪，沒有主管加

給或任何津貼；相較於同級中小學教師大學畢業，單純擔任教師的薪資，已達八

職等最高俸點的督學每月薪資則相對約低 2 千 375 元；若該位教師兼任導師（導

師費 3 千元），那麼，將比八職等最高俸點的督學每月的薪資高出 5 千 375 元。 

且教育人員係以學歷敘薪，督學是考試晉用的公務員，是以考試等級之職務

列等敘薪，縱然力行政府鼓勵終身學習的政策完成碩士，甚至博士學位，仍無法

調整薪資！這種種因素形成受視導的人員的職等和待遇反而比視導人員的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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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待遇高的奇特現象。 

筆者以臺北市九職等督學及地方政府八職等督學最高薪俸和同等級的國中

小學校長、主任和教師之薪資結構作說明（表 2）： 

由表 2 明顯看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的職等為八-九，俸點為 630-710，
地方政府的督學僅八職等，俸點為 630，職等低、薪資待遇低、沒有主管加給或

任何津貼；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的薪俸一個月相差新臺幣 6,590 元（以俸點

710 計算）！原因是，督學係以公務人員進用，以職等敘薪；除了調高職務列等

一途外，並無調薪機會。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8 條規定，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

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督學身為教育視導人員，在教育現場，督學的

職責之一就是教學視導，素有「老師的老師」之稱，負有課程指導與輔導教師之

責；如果調薪的方向可朝調高職等、或依教育人員(教師)薪俸標準方向研擬，或

核發工作加給，如此既有法源依據，更有規準並符合實際面。 

表 2 臺北市督學、地方政府督學與同等級中小學校長、主任和教師待遇比較表 

 
敘薪 
標準 俸點 

督學或教育

人員薪俸 
專業 
加給 導師費 

學術 
研究費 

主管

加給 
地域

加給 合計 

臺北市

督學  630-710 48,505 26,550 0 0 0 0 75,055 

地方政

府督學  630 43,015 25,450 0 0 0 630 68,465 

國中小

校長 

博士 
330-680 680 49,745 0 0 

31,320 8,700 630 

90,395 

碩士 
245-650 650 48,415 0 0 89,065 

大學 
190-625 625 47,080 0 0 87,730 

國中小

主任 
組長 

博士 
330-680 680 49,745 0 0 

31,320 
本薪 475
以上 

5,140 630 

86,835 

碩士 
245-650 650 48,415 0 0 

26,290 
本薪

350-450 
80,475 

大學 
190-625 

625 47,080 0 0 

23,160 
本薪

245-330 
76,010 

20,130 
本薪

190-230 
72,980 

國中小 
教師 

博士 
330-680 680 49,745 0 3,000 

特教導

師再加

1,800 

31,320 
本薪 475
以上 0 630 

84,695 

碩士 
245-650 650 48,415 0 

26,290 
本薪

350-450 
7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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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 督學職等似被矮化 

    107 年 7 月份，各縣市政府（直轄市之科長原本就是八職等至九職等）的科

長由八職等調整為九職等，但督學的職等卻沒有同時調整！在同一個教育局（處）

裡似乎有一種怪異的現象就是，督學，是局（處）長的幕僚，原本科長、督學都

是八職等，但科長調整為九職等的同時，督學卻未同步調整，在行政氛圍上，督

學似乎被矮化了！ 

 
四、結語 

督學，是局（處）長的幕僚，最重要的就是擔任教育處與學校間溝通的橋樑、

須具備教育專業知能以及法律常識，方能發揮行政視導和教學視導的功能。以宜

蘭、花蓮及臺東三縣為例，督學雖屬非主管職，惟視導區幅員廣闊，視導校數介

於 37-43 所之間，幾十所學校倘發生校園事件，督學幾乎都是跑第一，無分平日

或假日；以職務廣度來說，與業務科科長帶領一個科室相較，實質上管理的人、

事，需面對的疑難雜症更多！責任更重！就專業面向來說，督學更需熟捻各業務

科的相關業務、法令，有其專業度。因此，調高地方政府督學的職務列等，實有

必要！ 

綜上，在考量督學職責繁重，及與直轄市與地方政府督學同工同酬的原則

下，期盼將地方政府督學的職務列等比照直轄市政府督學，調整為八職等至九職

等，方符同工同酬的精神並鼓舞地方政府督學的工作士氣，此乃地方政府督學深

深的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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